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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〔2023〕常天行复第 55 号

申请人一：吴某某。

申请人二：周某某。

申请人三：严某某。

申请人四：周某某。

申请人五：赵某。

申请人六：周某某。

申请人七：朱某某。

申请人八：王某某。

申请人代表人：吴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以下简称“天宁住建局”）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《撤

销决定书》，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以邮寄方式向本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，经补正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《撤

销决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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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：一、天宁住建局的撤销决定书的内容原文是“撤

销某小区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决

议。”请问：按照常州市物业管理条例，发布这个决定书的主

体是谁？1.经查，某小区第一届业委会任期未到而集体辞职，按

照常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 23条的规定，在街道社区指导下，按

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，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，重新选举业委

会委员。成立过程中只有 4 月 10 日社区发的一个召开业主代表

大会，选举成立业委会的公告，以及 4 月 30日发布了业委会成

立公告，从来就没有这个决议书，又何来撤销一说？2.按照撤销

决定书上文说“经查明，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立过程未成立

筹备组。”第一，物管条例第 23 条并没有规定需要成立筹备组。

第二，天宁住建局当初也正是收到街道上报的、盖有筹备组公

章的成立资料，才会同意某第二届业委会备案，并下发备案证

书的！所有备案资料中都盖有红梅街道业主大会筹备组的大红

公章，以及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发布的各种文件资料上也都盖有

筹备组的公章。备案资料中筹备组人员的签名都是每个筹备组

成员自己签名的，我们所有筹备组中的业主成员，至今从来没

有收到过任何一方的调查询问。筹备组的成员都是按照程序有

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，唯一的缺陷是街道没有发布一个筹备

组成立公告。请求区政府查阅天宁住建局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

备案资料。综上，请求撤销天宁住建局的撤销决定书第一项撤

销决定。

二、天宁住建局撤销决定书“撤销某小区 2021 年 5 月 17

日的决议。”经查，某小区业委会 2021 年 5 月 17 日发布了成



3

立某物业公司实行小区自治等事项的签名结果公告，核心内容

是公告业主大会投票的结论。内容包括：1.业主签名投票在小区

自治框架下成立没有盈利的某物业公司这样一个管理团队来服

务小区并与之签订合同；2.业委会对区内公共设施的更新改造；

3.绿化改造……；4.业委会对道路管线的改造。最终以超过三分

之二业主同意的高票通过这些内容并公告。常州市物管条例第

二章第 8 条规定小区共同事项表决权在全体业主，某物业公司

只是小区自治的物业管理团队，并不是对外营业的一般意义上

的物业公司，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，5 月 17 日业委会

只是公告 4 项业主大会的签名结果，并不是业委会独自作出的

决议。

撤销决定书说业委会 2 位成员持某物业公司 99%股份，不

符合常州市物管条例第 16 条第一款“本人及其亲属与其所在物

业管理区域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不得担任业委会

成员。”第一，这个 99%的股份是名义上代全体业主持股的，

并不以此参与公司的任何权利义务。小区三分之二业主投票同

意成立的某物业公司，不能简单地套用此规定。第二，在 2023

年 6月 30日撤销决定书发布之日，他们已经不是业委会成员了，

也就不再违反物管条例第 16条的规定，现在再来撤销已经没有

意义，反而只会增加小区的不安定因素。第三，只有高某等两

三个人对代持提出异议，并不能代表其他三分之二投票同意的

业主意见。此前我们业委会也就此代持请求过街道指导，到目

前为止，街道也没有指导意见。综上，请求撤销天宁住建局作

出的撤销决定书中的第二项撤销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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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关于某小区小区成立第二

届业主委员会的报告（2020 年 5 月 6 日）2.业委会委员候选人

参选资格审核表；3.业主大会会议议程（2020 年 4 月 25日）；

4.业主委员会备案登记表；5.征求意见汇总表；6.某小区小区第

二届业主大会会议筹备小组工作报告（2020 年 4 月 25 日）；7.

公告（2020 年 3 月 6 日）；8.某小区社区公告（2020 年 4 月 10

日）；9.某小区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选举结果（2020 年 4 月

25日）；10.2020 年 4 月 30 日业委会成立公告；11.2021 年 5 月

17 日某小区小区业委会作出的《关于成立某物业公司公司实行

小区自治等事项征求签名结果的公告》及统计表；12.申请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具有作出《撤销决定书》的行政

职权。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十九条、《江苏省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以及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

三十条的规定，答复人具备物业管理的行政职权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《撤销决定书》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法

规正确。某小区的业主高某多次向答复人投诉。2023 年 6 月 10

日，业主高某再次向答复人投诉，举报内容为：“1.要求答复人

撤销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决议；2.

要求答复人撤销某小区 2021 年 5 月 17 日的决议”。在收到业

主高某的信访函后，答复人要求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配合提供

相关资料。

1.在调查过程中，根据业主高某此前多次向答复人投诉所形

成的《民事判决书》、《行政判决书》等查明的事实，答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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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的《撤销决定书》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具体理

由如下：

（1）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向答复人备

案，届次三年。答复人向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发送《撤销决定

书》时，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届次已满，一般而言，一个物业

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大会在同一时间内只可能存在一个业委会，

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业委会资格终止的时间节点并无明确规定。

与此同时，答复人向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发送上述《撤销决定

书》时，某小区并未产生新一届业委会，也未成立换届改选筹

备小组，故《撤销决定书》的主体为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主体

适格。

若行政复议机关认为第二届业委会主体资格存在问题，答

复人向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发送上述《撤销决定书》后，在某

小区小区内向张贴了《告知书》，《告知书》的主体为某小区

全体业主，故答复人已将《撤销决定书》的内容告知某小区全

体业主，主体适格。

若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任期已满且某小

区全体业主适格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解释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：“业主委员会对

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，可以自己的

名义提起诉讼。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，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

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起诉讼；”故申请

人不具备提起本次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。

（2）根据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苏 0412 行初 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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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《行政判决书》查明的事实，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未成立过

筹备组。

根据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、《常州市住宅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的相关规定，组建筹备组是组织召开首次

业主大会会议的前置程序。因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立过程中

未成立过筹备组，程序违法，故答复人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第十九条、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撤

销某小区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决

议，合法合规。

（3）某小区业委会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决议，决议

内容为“业委会在自行管理框架下成立某物业公司公司管理小

区物业，并与之签订服务合同”等内容。常州市某物业公司服

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王某某、吴某某、张某，其中王某某、

吴某某为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员。

根据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

的规定“业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：

（一）本人及其近亲属与其所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提供物业服务

的企业有利害关系的”，因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为常州市某物

业公司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，存在利害关系，故答复人根据《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、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

的规定决定撤销某小区 2021 年 5 月 17日的决议，合法合规。

三、答复人作出的《撤销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。2023 年 6 月

10 日，业主高某再次向答复人投诉后，答复人积极履行行政职

责。2023 年 6 月 30 日，答复人向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作出《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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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决定书》，并在某小区小区内张贴了《告知书》，并告知某

小区小区全体业主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申请人的复

议申请或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某小区业主高某的信访

函、协助调查函、情况说明、告知书、张贴照片及《撤销决定

书》；2.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苏 0412 行初 61 号《行

政判决书》；3.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（2020）苏 0402 民初 4684

号之一《民事裁定书》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苏 04民

终 3274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苏

0402 民初 4326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

苏 04民终 104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

苏 0412 行初 703 号《行政判决书》。

经审理查明：某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于 2018 年 5 月 14

日向天宁住建局依法进行了备案，届期为三年。2019 年 4 月 1

日，该届业委会所有委员提出全体辞职。2019 年 11 月 23 日某

小区多名业主向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红

梅街道”）提出成立业委会的申请。2019 年 4 月 24日，某小区

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出告示组建筹备组，经过 2 次筹备小组招募

均未招募到足额符合资格的业主代表。2020 年 1 月 18 日起，某

小区小区通过征求业主意见并进行公示，通过了《业主代表大

会议事规则》和《管理规约》。2020 年 4 月 30日，某小区业委

会作出《公告》：某小区小区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

表大会，选举产生周某某、吴某某、张某等 9 人为某小区第二

届业委会委员。2020 年 5 月 15 日，某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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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备案，届期为三年。2020 年 6 月 24 日，某小区业主委员会通

过决议，内容为：1.某小区自己组建物业服务公司，对小区进行

物业服务和管理改造。2.物业服务公司暂定名字：常州市某物业

公司服务有限公司。3.该公司股权属于全体业主，股份由业委会

2 位副主任代持 99%和公司法人代持 1%。4.免去张某业委会副

主任和委员职务，委派其去组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并担任公

司法人。5.选举王某某担任业委会副主任，增补徐某为业委会委

员。

另查明，案外人高某于 2021 年 11月 25日通过网络平台方

式向红梅街道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事项为“因 2020 年

4 月常州市天宁区某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，现申请公开天宁区红

梅街道组织成立筹备组的相关信息，包含但不仅限于组织筹备

组报名公示信息，成员组成人员，筹备组成立的会议纪要等信

息”。红梅街道于 2021 年 12 月 20日作出常天红依复〔2021〕

第 7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附筹备组报名信息、筹

备组成员招募公示信息以及街道、社区指导组建筹备组的过程

说明，并告知高某因筹备小组未组建成立，故其申请的“成员

组成人员，筹备组成立的会议纪要等信息”不存在。高某向武

进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令撤销红梅街道作出的常天红依复

〔2021〕第 7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并要求红梅街

道在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筹备组成立的相关信息。2022 年 7 月

25 日，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苏 0412 行初 61 号判决认

为：对于高某申请公开的“筹备组成员组成人员，筹备组成立

的会议纪要等信息”，红梅街道将指导组建筹备组的过程说明

提供给高某，该书面材料反映筹备组未组建成功，且红梅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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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表示第二届业委会未成立过筹备组，故红梅街道在常天红

依复〔2021〕第 7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中回复该部

分信息不存在，符合法律规定。法院判决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，

该判决已生效。

2022 年 1 月 15日，高某向天宁住建局寄送《撤销业委会备

案申请书》，称红梅街道作出的常天红依复〔2021〕第 7 号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中回复“筹备小组未组建成立”，某

小区选举业委会的过程违反了成立业委会的法定程序，常天字

004 号常州市天宁区某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备案所需材料中

有多项虚假材料，请求天宁住建局撤销常天字 004 号业委会备

案。天宁住建局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向高某发送《关于高某申

请撤销天宁区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备案的回复》，并于同年 3

月 4 日作出《关于撤销业委会备案的答复》，称无权撤销某小

区第二届业委会备案，于 2022 年 3 月 8 日送达高某。2022 年 3

月 10 日，高某不服该答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经过

审理，针对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筹备组未组建、业委会备案的

合法性问题，向市人大法工委请示，市人大法工委下发《关于<

如何适用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有关条款的请示>的答复》

（常人法工函〔2022〕1 号）明确回复：“业主委员会届中全部

缺员的，应当适用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的

规定，选举新一届业主委员会。”故本机关认定天宁住建局于

2020 年 5 月 15 日给予某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备案，属于法律

适用的不明确。在立法机关对法律适用作出解释之前，某小区

第二届业主委员会未按照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五条的规定成立筹备组进行备案，并已实际运行一年多，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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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下，是否要撤销之前的程序，重新选举业委会进行备案属

于影响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，按照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

八条之规定，应当由某小区业主共同决定。此外，在该复议案

件审理过程中，本机关认为高某不具有行政复议主体资格，遂

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作出〔2022〕常天行复第 02 号《驳回行政

复议申请决定书》，决定驳回高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高某对该

行政复议决定不服，于 2023 年 9 月 7 日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

院起诉，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书。武进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，

作出（2022）苏 0402 行初 441 号行政判决书，判决驳回高某的

诉讼请求。高某对该行政判决书不服，遂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上诉，后高某撤诉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作出（2023）苏

04行终 188 号行政裁定书，准许高某撤回上诉。

再查明，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24日和 2021

年 5 月 17 日作出选聘某物业公司公司的决定。常州市某物业公

司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成立，并于 2020 年 9 月 9

日经常州市天宁区行政审批局进行登记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

某，股东为王某某、吴某某和张某，王某某和吴某某同时为某

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员。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0 年 8 月 1

日与某物业公司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，合同期限自 2020 年 8

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1 日止。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3 年 4

月 25 日到期，第三届业委会正在筹备中。

关于本案的由来，本机关查明，2023 年 6 月 10 日，高某向

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寄送信访函，请求撤销某小区第二届业委

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和 2021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选聘某物业

公司公司的决定。2023 年 6 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向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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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、业委会成员作出《撤销决定书》并进行

了送达。在该《撤销决定书》中，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向原某

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和业委会成员告知了权利救济途径为“如对

本决定书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向天宁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 个月内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”后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向某小区

全体业主作出《告业主书》，将上述《撤销决定书》的内容告

知了某小区全体业主。该《撤销决定书》主要内容为：1.决定撤

销某小区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决

议，理由为：根据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2）苏 0412 行初

61 号《行政判决书》查明的事实，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未成立

过筹备组；同时，被申请人要求业委会提供 2020 年 4 月 25 日

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决议及相关材料，某小区第二

届业委会未提供。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认为，根据《江苏省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和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九条

的相关规定，组建筹备组是组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的前置

程序。因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组建中未成立过筹备组，程序违

法，故被申请人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及《江苏省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决定撤销某小区 2020 年 4 月

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决议。2.决定撤销某小区

2021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决议，决议内容为“业委会在自行管理

框架下成立某物业公司公司管理小区物业，并与之签订服务合

同”等，理由为：经被申请人调查，常州市某物业公司服务有

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王某某、吴某某、张某，其中王某某、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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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为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员。被申请人认为，根据《常州

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“业主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：（一）本人及其

近亲属与其所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有利害关

系的”，因第二届业委会成员为常州市某物业公司服务有限公

司的股东，存在利害关系，故被申请人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第十九条及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决定

撤销某小区 2021 年 5 月 17 日的决议。申请人对该《撤销决定

书》不服，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〔2022〕常天行复第 02 号《驳

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》；2.（2022）苏 0412 行初 61 号行政判

决书；3.（2022）苏 0402 行初 441 号行政判决书；4.（2023）

苏 04 行终 188 号行政裁定书；5.高某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向天

宁住建局寄送的信访函；6.天宁住建局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

的《撤销决定书》；7.天宁住建局于 2023 年 7 月 1 日作出的《告

业主书》；8.某物业公司公司营业执照；9.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

与某物业公司公司签订的《常州市物业服务合同》；10.某小区

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的《某小区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立经过》

和《关于第二届业委会成立是否成立筹备组情况说明》；11.某

小区社区居民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向小区全体业主发布

的公告；12.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公告；

13.本机关给张某、严某某做的调查笔录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具有物业管理的

法定职责。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（三）



13

项规定：“辖市（区）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三）

指导、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筹建、换

届、备案以及日常工作，建立日常培训和业务指导机制；责令

限期改正或者撤销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的

违法决定。”故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对于某小区业委会的筹建、

换届、备案以及日常工作等具有指导、监督的法定职责。

其次，被申请人天宁住建局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《撤

销决定书》中的两项撤销决定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：

一、撤销某小区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成

立业委会的决议。关于该项撤销决定，本机关认为存在以下问

题：1.认定事实不清。根据申请人陈述及某小区社区居民委员会

出具的情况说明，2020 年 4 月 10 日某小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向小

区全体业主发布公告，定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

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业委会。2020 年 4 月 30日，某小区业委会发

布公告，内容为：经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大会，选举周

某某、吴某某等人为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委员。可以认定某小

区小区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业主代表大会，当天未形成

成立业委会的书面决议。召开业主大会的事实行为在法律上不

具有可撤销性，故被申请人作出的该项撤销决定认定事实不清。

2.关于某小区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立过程中未有筹备组的问题，

本机关在〔2022〕常天行复第 02 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向市人大

法工委请示，认为当时未有筹备组属于法律适用的不明确，在

立法机关对法律适用作出解释之后，第二届业委会已经实际运

行一年多，是否要撤销业委会重新选举，属于影响业主共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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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权利的重大事项，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。在该复议决定

书已经作出明确认定并已生效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再次以此为

理由作出撤销业委会的决议明显不当。3.经查，某小区第二届业

委会已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到期，第二届业委会已经终止，故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撤销原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

成立的决定明显不当，应当予以撤销。

二、撤销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

由业委会成立某物业公司公司的决议。针对该问题，本机关认

为，现有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禁止业委会成立物业公司的行为，

故被申请人决定撤销某小区业委会成立某物业公司公司的决议

于法无据，应予确认违法并撤销该项撤销决定。

三、撤销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

与某物业公司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决议。本机关认为，某

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与某物业公司公司签订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

的表示，合同合法有效。关于被申请人在《撤销决定书》中援

用的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“业

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：（一）本人

及其近亲属与其所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有利

害关系的”之规定，指的是业主担任业委会成员的回避情形，

即与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有利害关系的，不能担任业委会成员。

出于监督、指导职责，被申请人认为业委会成员王某某、吴某

某担任某物业公司公司的股东违反了上述规定，应指导某小区

业委会进行整改，要求业委会另外选定担任某物业公司公司股

东之外的业主担任业委会成员，而不是直接撤销业委会与某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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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公司公司签订合同的决议，故被申请人的该项撤销决定明显

不当，应当予以撤销。

再次，本机关认为，鉴于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已于 2023 年

4 月 25 日到期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撤销决定书》影响的是小区

全体业主的共同权利，故该《撤销决定书》的行政相对人应为

某小区小区全体业主而非原第二届业委会及其成员。故该《撤

销决定书》告知原某小区第二届业委会及其成员可以提起行政

复议或者行政诉讼，属于告知权利救济途径错误。另，被申请

人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向某小区全体业主作出《告业主书》，将

上述《撤销决定书》的内容告知了某小区全体业主，因如上所

述，《撤销决定书》的三方面决定明显不当，本机关认为《告

业主书》应当一并予以撤销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3 年 6

月 30 日作出的《撤销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0月 31 日


